


– i –

目  錄

頁次

股東週年大會的預防措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釋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董事會函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附錄一 — 擬膺選連任的退任董事詳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附錄二 — 有關購回授權的說明函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1 –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的 預 防 措 施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最新發展，本公司將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採取以下措施，
以期減少股東週年大會與會者的感染風險：

•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所有與會者（包括股東或其受委代表）須於出席的
任何時間佩戴適當的口罩；及

 
• 股東週年大會將不會提供茶點及派發禮品。

儘管我們歡迎股東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但本公司提醒所
有股東無需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仍可行使投票權。股東可填寫委任代表表
格委託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代表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相關決議投票以替代
親身出席。代表委任表格將寄發予股東，亦可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中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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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於本通函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𢑥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十
時正於香港灣仔港灣道18號中環廣場64樓
6409室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
何續會，其通告載於本通函第16至19頁

「組織章程細則」 指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經不時修訂）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開曼公司法」 指 開曼群島法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
第3號法律，經綜合及修訂），經不時修訂、
補充或修改

「中國水務」 指 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並遷冊往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855），
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於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擁有約29.32%的權益

「本公司」 指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一家根據開曼群
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
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擴大授權」 指 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的一般及
無條件授權，以使一般授權下可能配發及
發行的股份總數可增加相等於購回授權下
實際購回的股份數目的額外數目

「一般授權」 指 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的一般及
無條件授權，以行使本公司權力以配發、
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於通過授出一般授權的
有關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數目20%的新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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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即本通函為確定
其中所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
充或修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通函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購回授權」 指 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的一般及
無條件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於通過有關授
予購回授權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數目
10%的股份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計劃授權限額」 指 於行使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
權計劃（如有）項下將予授出的所有購股權
時可能配發及發行的股份的最大數目，初
步為合共不得超於股東採納計劃授權限
額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0%，以及其後（倘更
新）不得超耳股東批准經更新計劃授權限
額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0%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
不時修訂、補充或修改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購股權計劃」 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四日採納的本公司購
股權計劃

「股份溢價賬」 指 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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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收購守則」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佈的《公
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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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函 件

KANGD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康 達 國 際 環 保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36）

執行董事：
趙雋賢先生（聯席主席）
李中先生（聯席主席）
劉玉杰女士
段林楠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錦榮先生
常清先生
彭永臻先生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港灣道18號
中環廣場64樓
6409室

敬啟者：

(1)重選退任董事；
(2)建議更新購股權計劃項下的

計劃授權限額；
(3)一般授權發行新股份及購回本公司股份；

及
(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緒言

本通函旨在向股東提供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以及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
的下列提案：(i)重選退任董事；(ii) � �o �×�‚ �è �+�i (ii) � �d�G•��

� �o �×�) 劃握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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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函 件

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根據上市規則第17章，於行使購股權計劃項下授
出的所有購股權時可能發行的股份的最大數目不得超過200,000,000股股份，即
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0%。

由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即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日期）起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期間，(i)已分別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十三日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 84,500,000份購股權及115,500,000份購股權；及
(ii)14,000,000份購股權獲行使，而86,500,000份購股權已失效、未獲接納或註銷。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公告所披露，於已授出的
115,500,000份購股權當中，44,0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以下為董事、本公司行政
總裁、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聯繫人的承授人：

承授人名稱 身份
已授出

購股權數目

趙雋賢 執行董事、聯席主席及主要股東 2,000,000（附註）

李中 執行董事及聯席主席 10,000,000
劉玉杰 執行董事 10,000,000
段林楠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10,000,000
周錦榮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0,000
常清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0,000
彭永臻 獨立非執行董事 2,000,000
周偉 財務總監 6,000,000

附註： 趙雋賢先生已決定不接納向彼授出的2,000,000份購股權。

於餘下的購股權中，53,4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53名僱員（上述人士除外）及
18,100,000份購股權乃授予8名向本集團提供若干服務的非僱員，其中6人為中

予 �2 �4 �•” �2�2��2�I �I 3 �T2u�”予ｍ碥姖蜜碥姖蜜碥賒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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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函 件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授出的所有購股權的行使價為每股股份0.76港元。

除李中先生、劉玉杰女士、常清先生及周錦榮先生分別行使3,000,000、
7,000,000、2,000,000及2,000,000份購股權外，於本函件日期概無該等購股權已獲
行使。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合共99,500,000份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賦予其持有人權
利認購 99,5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4.86%。除非計劃授權限額
更新，否則本公司不可再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有2,046,385,000股已發行股份。假設於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至股東週年大會期間概無進一步發行或回購股份，待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更
新計劃授權限額獲批准後，於通過批准更新計劃授權限額的普通決議案當日已
發 行 股 份 數 目 將 為2,046,385,000股 股 份，因 此，經 更 新 的 計 劃 授 權 限 額 為
204,638,500股股份，佔通過普通決議案當時已發行股份數目的10%。

為了使本公司在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獎勵及回
報時享有更大彈性，將提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的普通決議案，以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尋求股東批准更新購股權計劃的計劃授權限額至通過普通決議案日
期已發行股份的10%。

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及根據上市規則第17章，於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
何其他購股權計劃項下已授出且尚未行使的所有發行在外的購股權獲行使後
可予發行的股份不得超過不時的已發行股份的30%。倘會導致超過30%的限額，
則概不可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任何購股權計劃（如有）授出任何購股權。

假設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期間概無進一步發行或回購
股份，則於通過批准更新計劃授權限額日期的已發行股份數目將為2,046,385,000
股股份，因此，經更新的計劃授權限額將為204,638,500股股份，佔通過普通決
議案當時已發行股份數目的10%，就此而言，計劃授權限額項下可予授出的購
股權，連同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授出且尚未行使的所有發行在外的購股權合
共為 99,500,000股股份，未有超過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30%限額。

董事認為更新計劃授權限額以批准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進一步的購股權，
以向本集團的僱員及其他經選定的承授人提供獎勵以認可其貢獻符合本公司
的最佳利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倘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更新計劃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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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函 件

權限額，本公司並無任何具體計劃或意向以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未來
是否授出購股權的決定將根據（包括但不限於）股票市場狀況，以及獎勵潛在承
授人的其他方法是否合適及可行而定。

更新計劃授權限額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a) 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更新計劃授權限額；及

(b) 聯交所批准根據行使經更新計劃授權限額項下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
而將予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根據行使經更新計劃授權限額項下可能授出的
購股權而將予發行的股份上市及買賣。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星期五）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星期三）（包
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記錄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星
期三）。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
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
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16至19頁，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其中包括）
將向股東提呈普通決議案，以考慮及批准 (i)重選退任董事；(ii)更新購股權計劃
項下的計劃授權限額；及 (iii)授予董事一般授權、購回授權以及擴大授權。

代表委任表格

隨函附奉股東週年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該代表委任表格亦登載於聯
交所的網站 (www.hkexnews.hk)。無論 閣下是否有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務請
按代表委任表格上印列的指示填妥表格並將之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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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有 關 購 回 授 權 的 說 明 函 件

以下為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須向股東寄發的有關購回授權的說明函件。

股本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包含2,046,385,000股每 0,0 

奇奇芯 錡蕈芯患患賺仰患續芯患患芯患患期W患患仰奇患患蒿芯宏小耟旌函東股東寄回旌權乙須發函權向的發罕股購回股錡，尖有凹乙惦下呻乙含 唬薘𥣡荾袪 鑘蠰侨 售 醥 㓤 譗趪蠽隳 堆贆P袪 鑘ツ騏 唬薘𢅳鬕隳 堆韺榢㓤 鱹鱒 鑘ツ騏 唬薘𩓙莥蚳 唬蕶譠荾袪 鑘飆钂隳 堆騊𣾂㓤 豶蹯 唬薘襶荾袪 𨭤豶蹯 唬薘襶荾袪虋袪 𨭤4堆騊𣾂㓤 隳 � 鑘闣𦒍 唬薘𩓙荾袪 鑘譠讎 芇蕶𩓙荾袪 鑘譠襶荾袪 𩓙荾袪 鑘蠖譠荾袪 𩓙荾袪 鑘蠖孴榢袪 𩓙荾袪 鑘襣𥰁闣袪 隳 � 鑘闣窻荾袪 𩓙荾袪 鑘譠𩓙𧩙袪 𩓙荾袪 鑘襣𥰁闣袪 𩓙荾袪 鑘襣贉荾袪 𩓙荾袪 鑘觷襶荾袪 𩓙荾袪 鑘譨b𢁉袪 鑘鬕侨 唬薘蘼襶荾袪薘竝䕕 唬薘榢テ袪螾雿 唬薘𩓙荾袪 㤧鬕隳 堆穽騏 唬薘𢅳鬕隳趬榢㓤 譗轒贆P莥ツ騏 唬 啗㯂 譗贇𪆒隳 啁執 瀌鵓覶Y䣝隳 國蠽隳 堆韗𢅳㥍𪆒隳 � 堆啗 鑘b躆 荾袪虋袪堆韙顐㓤 譗趪蠽隳 堆韗タ𪆒隳 國蠽隳 堆韗趪韺𪆒 國蠽隳 堆韗媑𪆒隳 國蠽隳 堆鞥鸕𪆒隳 國蠽隳 堆韗𩅰钂隳 國蠽隳 堆韗�𪆒隳 國蠽隳 堆韗媑䣝隳 國蠽隳 堆韗趪欞欏 國蠽隳 堆韗澝钂隳 國蠽隳 堆韗趪蠽隳 啜袪虋袪堆韙鞤贇𪆒隳 � 堆啗 鑘b躆 鑘ツ騏 唬薘𩓙莥蚳 唳蕶譠荾袪 鑘飆钂隳 堆騊𣾂㓤 豶蹯 唬薘襶荾荾虾𨭤豶蹯 唬𩓙鸕袪 鱏鏾售𤺧 蛈𩓙荾袪 鱏鏾售𤺧 贇𥣡荾袪 鱏鏾售𤺧 莥𩓙荾袪 鱏鏾售𤺧 莰讎 芇蕶鱏鏾售𤺧 莰襶荾袪 鱏鏾售𤺧 荾譠荾袪 鱏鏾售𤺧 荾孴榢袪 鱏鏾售𤺧 蛈𥰁闣袪 鱏鏾售𤺧 莥窻荾袪 鱏鏾售𤺧 莰𩓙𧩙袪 鱏鏾售𤺧 莥𥰁闣袪 鱏鏾售𤺧 荾𩓙荾袪 鱏鏾售𤺧 莥咲𧩙袪 鱏鏾售𤺧 蛈鐤 芇蕶鱏鏾售𤺧 莰襶荾袪 鱏鏾售𤺧 豷贉荾袪 鑘鬕侨 唬薘蘼襶荾袪薐騺䕕 唬薘榢テ袪螾雿 唬薘𨯩穽騏 唬贆P袪 鑘ツ騏 唬薘𢅳鬕隳 堆韺榢栶轒贆P袪 鑘ツ騏薘𢅳鬕隳 堆韺榢㓤 鱹鷰唬薘襶荾袪 蘾鱺㓤 燽鏒豷股亦 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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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有 關 購 回 授 權 的 說 明 函 件

一般事項

倘購回授權獲股東批准，各董事或（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知）
彼等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現時概無意出售任何股份予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

董事已向聯交所承諾，彼等僅會遵照上市規則、開曼群島適用法例及組織
章程細則的規定行使購回授權（如適用）。

概無核心關連人士知會本公司，倘購回授權獲行使，其現時有意向本公司
出售任何股份，或承諾不會向本公司出售任何股份。

倘根據購回授權購回股份導致股東所佔本公司投票權比例有所增加，則按
照收購守則規則第32條的規定，該項增加將被視為一項收購。因此，一名股東
或多名一致行動的股東可能因取得或整合本公司控制權（取決於其權益增加水
平），而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第26條提出強制收購建議。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深知及確信，Sharp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 600,0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數目約29.32%。倘董事全數行使
購回授權，Sharp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的股權將增加至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32.58%。倘購回授權獲悉數行使，有關購回將導致Sharp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本公司30%或以上投票權，Sharp Profit Investments Limited將須在作出購回前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作出強制性要約。然而，董事目前無意行使購回授權至可
導致該等收購義務的程度。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倘若購回導致公眾持有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少於25%（或
聯交所釐定的其他最低比例），則本公司不得於聯交所進行購回。董事並無計
劃進行可能導致公眾持股量低於指定最低比例的股份購回。

本公司購回股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於聯交所或以其他途徑購回任
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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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有 關 購 回 授 權 的 說 明 函 件

股價

於下列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各月，股份於聯交所的最高及最低成交價
如下：

月份 最高成交價 最低成交價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九年
四月 1.50 1.02
五月 1.12 0.89
六月 0.92 0.83
七月 1.06 0.93
八月 0.99 0.80
九月 0.92 0.80
十月 0.83 0.74
十一月 0.80 0.72
十二月 0.83 0.74

二零二零年
一月 0.90 0.77
二月 0.87 0.77
三月 0.83 0.70
四月（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0.84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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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KANGDA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PANY LIMITED
康 達 國 際 環 保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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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據購股權計劃或有關其他購股權計劃（如有）已於先前授出、尚未行使、
註銷、失效或行使的購股權）獲行使後可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
超過通過本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0%（「經更新計劃授權限額」），
並授權本公司董事進行其認為屬必要或合宜的有關行動及事宜及簽署
有關文件（包括蓋章（如適用））致使經更新計劃授權限額生效，以及授出
最高以計劃授權限額為限的購股權及行使本公司的一切權力以根據有
關購股權計劃的行使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

5. 考慮及酌情通過（無論修訂與否）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i) 在下文 (iii)段的規限下，一般性及無條件地批准本公司董事於
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或
以其他形式處置本公司股本中之新股份或可換股證券，或可認
購本公司股份或該等可換股證券的購股權、認股權證或類似權
利，並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該等權力的建議、協議及╱或
購股權（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的債券、認股權證及債權證）；

(ii) 上文 (i)段批准為任何其他授予董事淵

�類 �類出 股權

可事 類 股 的可股權 授��� �- �X�‰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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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股份可上市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就此認可的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股份；

(ii) 根據上文 (i)段的批准可購回的本公司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於通
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的10%，且上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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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
港灣道18號
中環廣場64樓
6409室

附註：

(i) 倘第5(A)項及第5(B)項普通決議案獲本公司股東批准，第5(C)項決議案將提交本公司股東
審批。

(ii)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或多名委任代表（倘其
持有本公司兩股或以上股份），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無須為本公司股東。

(iii) 倘屬聯名登記持有人，則只有擁有優先權的股東親自或委任代表所做的投票表決為大會所
接受，就此而言，優先權乃取決於，只有於股東名冊內就該等股份排名首位並有權就有關
股份投票之上述人士。

(iv)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權
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上述大會或其他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的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即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的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方為有效。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本公司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上
述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v)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星期五）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以確定有權出席上述大會的股
東。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四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vi) 就上述第1項普通決議案而言，李中先生、劉玉杰 女士及周錦榮先生願意於上述大會上膺
選連任。上述董事之詳細資料已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之通函附錄一。

(vii) 就上述第5(B)項普通決議案而言，本公司董事茲聲明：其將於認為購回符合本公司最佳利
窖 ，布

仙彪廾件件。

第 函附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之通函附錄第 第 示事␗公司日旬函本通司通旬旬日一事司五公司日旬司r五叻之通籃二甘五之通一夸籃。
vii)) 喝日旬函一␗剖為司附籃為事通日附之。




